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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4 号

申请人：姚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严东风，局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就其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服，

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

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10月 17日向被申请人举报某

超市销售过期食品。10月 31日，申请人接到被申请人执法人员

来电，要求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提供证据证明被举报人存在违法

事实，拒绝申请人通过微信、电子邮箱等途径提供，拒绝到申请

人住所地调取，故意阻碍申请人维权。11 月 6 日，执法人员通

过短信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

规定》第二十一条，被申请人应当按照全面、客观、公正调查的

原则处理申请人的举报事项，但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在没有事实

依据的情况下，拒绝接收申请人视频证据和前往申请人住所地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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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视频原始载体，违反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二十一

条，未尽到全面调查的法定职责，请求复议机关确认其违法。被

申请人在不予立案告知中称：“经我所核查，未发现被举报人有

违法行为，现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

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，决定不予立案。”被申请人依据的法条为

“依法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”，该法条为兜底法条，被申请人未做

进一步说明，也未尽到全面调查义务，没有发现被举报人存在违

法行为，不属于该法条所述的“依法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”。申请

人的举报事项有证据证明被举报人存在违法事实（被申请人拒绝

接收证据不等同于没有证据），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

处罚，属于被申请人管辖，未超过法定期限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

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所述的应当立案的全部构成要

件。因此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违法，请求复

议机关确认其违法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3 年 10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

寄的投诉举报信一份，投诉举报其在某超市购买的普洱茶超出保

质期，并要求赔偿。10月 24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依法对某超

市进行检查，现场未发现超出保质期的普洱茶，也未发现其他过

期食品。为全面、客观、公正进行案件调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

电话通知申请人到现场提供并核实相关证据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

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三条“办案人员应当依法收集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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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包括：（一）书证；（二）物证；（三）视听资料；（四）

电子数据；（五）证人证言；（六）当事人的陈述；（七）鉴定

意见；（八）勘验笔录、现场笔录。上述证据，应当符合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关于证据的规定，并经查证属实，才能作为认定案件

事实的根据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“当事

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”之规定，申请人投诉举

报目的是要求得到赔偿，有义务配合调查，由于申请人要求通过

微信传送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真实性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要求其当

场提供并核实证据无不当之处。11 月 6 日，申请人一直未到我

局现场提供相关证据，被申请人依法不予立案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经查：2023 年 10 月 18 日，申请人通过邮寄举报信的方式

向被申请人举报其在某超市购买的普洱茶超出保质期。10月 24

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某超市进行核查，现场未发现超出保质

期的普洱茶。10月 31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要求申请人提供证

据证明被举报人存在的违法事实，并拒绝申请人通过微信、电子

邮箱等渠道提供。11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举报不予立案告

知书》（三市场监管崖〔2023〕第 55 号），并通过短信告知申

请人不予立案的决定。12月 20日，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

议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拒收证据以及不予立案的行

为违法，并责令重新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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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八

条规定：“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投诉举报的，应当通过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接收投诉举报的互联网、电话、传真、邮寄

地址、窗口等渠道进行。”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。举报人实

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

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。”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

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

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

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

否立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

长十五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被申请

人作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辖区内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

举报有进行调查、处理的法定职责，在接到申请人的举报后，被

申请人依法指派工作人员至现场调查核实，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举

报材料、现场检查情况等证据，无法认定某超市存在销售超出保

质期普洱茶的违法行为，经通知后申请人没有再提供相关证据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在法定期限内已履行了核查、决

定、告知等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关于申请人请求确认

被申请人拒绝接收其举报材料行为违法的申请，申请人能够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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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邮寄、12315平台等渠道行使权利，且微信、电子邮箱不属

于被申请人所公布接收投诉举报的渠道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

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八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月 30日


